
仁府〔2021〕22 号

仁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仁化县畜禽养殖
禁养区划定方案（2020 年修订版）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各有关单位：

根据《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加快印发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韶环〔2020〕17 号）等文件

要求，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径向韶关市

生态环境局仁化分局和县农业农村局反映，联系电话：6351218、

6352126。

仁化县人民政府

2021 年 9 月 28 日



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2020 年修订版）

仁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〇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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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

（2020 年修订版）

一、方案划分背景

为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

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 号）、《广东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粤府〔2015〕131 号）、《广东省畜禽养殖水污染防治方案》、

《韶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韶关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的通知》（韶府〔2016〕10 号），我县于 2017 年 9 月发布了《仁

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划定方案》（仁府〔2017〕

11 号，下称“《禁养区划定方案（2017 年版）》”），为引导我县

畜禽养殖产业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场规范建设和污染防治提供

了重要依据。

今年以来，受养猪周期下行、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地方不

当禁养限养等因素影响，全国生猪产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为此，国务院提出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的相关措施要

求，其中包括严格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工作，有力

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绿色发展的要求。为贯彻上级生猪稳产

保供有关精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

型升级的意见》（国办发〔2019〕44 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

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广东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

的通知》和《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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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的通知》（韶环〔2019〕141 号），

我县开展了排查工作，形成本划定方案（《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

区划定方案（2019 年修订版）》）。

二、指导思想

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

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在与生态保

护红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为重点，

严格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

调发展。

三、工作目标

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

境安全，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

产发展。

四、划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第三章第四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修正）第

四章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

订）第四章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

条、第六十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3 年 6 月 29 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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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十九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 年 8 月 29 日

修订）第四章第七十五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

修订）第三章第三十二条；

7.《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74 号，

2006 年 9 月 6 日）第四章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

8.《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643 号，2013 年 11 月 11 日）第二章第十一条；

9.《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2018 年 11 月 29 日修

订，第十五条）；

10.《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2016 年 10 月 24 日）；

11.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201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五条；

12.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2007）；

13.《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

〔2015〕17 号，2015 年 4 月 2 日）第一条第三款；

14.《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广东

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的通知》；

15.《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韶关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全市

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的通知》（韶环〔2019〕141 号）。

五、禁养区划定方案

畜禽养殖禁养区主要包括以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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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仁化县高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

（2）仁化县澌溪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

护区；

（3）周田镇灵溪河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

（4）长江镇杨梅坑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5）石塘镇大水坝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6）韶关市浈江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7）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8）广东仁化高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9）广东粤北华南虎省级自然保护区仁化长江片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

（10）广东仁化斯鸡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11）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12）仁化县城市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13）周田镇、董塘镇、石塘镇、黄坑镇、大桥镇、闻韶镇、

长江镇、扶溪镇、城口镇、红山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

研究区范围。

六、管理要求

禁养区中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非核心景区内禁止建

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户）（注：畜禽粪便、养殖废水、沼

渣、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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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不属于排放污染

物）；禁养区中的其他区域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户），已建成

的畜禽养殖场（户），由县人民政府依法责令限期搬迁或关闭。

七、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由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发改、财政、住建、林业、自然资源、公安等部门组成的畜禽

养殖禁养区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也要成立相应的领

导小组。

（二）落实工作责任，严格执法监管。各乡镇、各部门要

严格贯彻执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做好畜禽养殖禁养

区的管理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

报刊、网络等多种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

传禁养区范围和管理要求，为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营造良好

的舆论氛围。

八、其他说明

（一）本划定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发布的畜禽养殖

禁养、限养有关规定与本方案不符的，以本文为准。

（二）本划定方案发布后，国家、省发布或修订的法律法

规对禁养区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三）术语与定义

1.畜禽养殖场（户）：指畜禽养殖场和养殖专业户。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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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头（年出栏）、羊≥50 头（年出栏）、奶牛≥5 头（存栏）、肉

牛≥10 头（年出栏）、蛋鸡≥500 羽（存栏）、肉鸡≥2000 羽（年

出栏）。如广东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有新规定的，按

新规定执行。

2.禁养区：指县（市、区）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

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附件：1.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表；

2. 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3. 仁化县丹霞街道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4. 仁化县董塘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5. 仁化县石塘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6. 仁化县长江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7. 仁化县扶溪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8. 仁化县闻韶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9. 仁化县城口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10. 仁化县红山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11. 仁化县周田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12. 仁化县黄坑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13. 仁化县大桥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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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仁化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表

序号 乡镇/街道 禁养区范围

1 丹霞街道

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丹霞山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仁化县城市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

究区范围

2 董塘镇

仁化县高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仁化县澌溪

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丹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广东仁化高坪省

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广东仁化斯鸡山县级

自然保护区，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董塘镇城镇居

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3 石塘镇
石塘镇大水坝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石塘

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4 长江镇

长江镇杨梅坑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广东粤北华南虎

省级自然保护区仁化长江片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长江镇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5 扶溪镇 扶溪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6 闻韶镇 闻韶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7 城口镇 城口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8 红山镇

仁化县高坪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

区，广东仁化高坪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红山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9 周田镇

周田镇灵溪河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丹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丹霞山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广东始兴南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周田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

范围

10 黄坑镇
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黄坑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

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11 大桥镇

韶关市浈江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丹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丹霞山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大桥镇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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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仁化县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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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仁化县丹霞街道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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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仁化县董塘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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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仁化县石塘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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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仁化县长江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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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仁化县扶溪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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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仁化县闻韶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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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仁化县城口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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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仁化县红山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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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仁化县周田镇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18

附件 12: 仁化县黄坑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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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仁化县大桥镇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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